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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是意外伤害类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的附加合同。本附加

保险合同的未尽事宜，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保险合同同时终止；主

险合同无效，本附加保险合同亦无效。若主险合同与本附加保险合同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

附加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本附加保险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条款、主险合同条款、投保单、合法有效的声明、批

注、附贴批单及其他有关书面文件构成。 

 

第二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为主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第三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与主险合同一致。 

 

第四条 

订立本附加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可指定一人或数人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身

故保险金受益人为数人时，应确定其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未确定受益份额的，各身故保险

金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 

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法律

法规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1）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2）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死亡在

先。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身故或伤残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

受益权。 



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可以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但需书面通知保险人，由保险人在本保

险合同上批注。对因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变更发生的法律纠纷，保险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投保人指定或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的，应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应由其监护人指定或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保险责任 

第五条 

在本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旅行期间猝死直接导致身故的，保险人按

本附加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金额给付猝死保险金，对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本附加保险

合同终止。 

 

责任免除 

    第六条 

因下列原因或下列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一）本附加保险合同生效前已存在的疾病及其并发症，保单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被保险人自致伤害或自杀；  

（三）被保险人流产、堕胎、分娩、不孕症、避孕或绝育手术、变性手术、人体试验和

人工生殖，及由此而引起的并发症；  

（四）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先天性疾病；  

（五）被保险人接受整容手术及其他内、外科手术或医疗行为，医疗事故；  

（六）任何生物、化学、原子能武器，原子能或核能装置所造成的爆炸、灼伤、污染或

辐射；  

（七）恐怖袭击；  

（八）意外伤害事故； 

（八）主险合同中规定的责任免除事项（但若该事项与本附加保险合同有相抵触之处，

以本附加保险合同为准）。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第七条 

（一）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

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二）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当在本附加保险合同成立时交清保险费。投保人未按约

定交纳保险费的，保险合同不生效。 

 

保险期间 



第八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同主合同保持一致。 

 

保险金申请 

第九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证明和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特

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它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

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保险金索赔申请书；  

（二）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三）保险金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及与被保险人的关系证明；  

（四）医疗机构出具的抢救记录（如进行过抢救）；  

（五）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医疗机构、公安部门或其他相关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的

死亡证明，其中应包含“猝死”的死亡诊断；  

（六）被保险人的户籍注销证明或丧葬证明；  

（七）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八）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

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释义 

1、猝死：指平素身体健康或貌似健康的患者，在出乎意料的短时间内，因自然疾病而

突然死亡。上述自发病至死亡时所经过的时间以保险同载明的时间为准，如未约定则不超过

24小时。 

2、本附加保险合同生效前已存在的疾病：指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开始之前已有的其

已知或应该知道的疾病或症状。  

3、遗传性疾病：指生殖细胞或受精卵的遗传物质（染色体和基因）发生突变或畸形所

引起的疾病，通常具有由亲代传至后代的垂直传递的特征。  

4、先天性畸形：指被保险人出生时就具有畸形。先天性畸形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疾病

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确定。  

5、先天性疾病：指被保险人一出生就具有疾病（症状或体征）。这些疾病是因人的遗传

物质（包括染色体以及位于其中的基因）发生了对人体有害的改变而引起的，或因母亲怀孕

期间受到内外环境中某些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因素的作用，使胎儿局部体细胞发育异常，导

致婴儿出生时有关器官系统在结构或功能上呈现异常。 

6、保险金申请人：指受益人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或依法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其他自然

人。 

本附加保险条款的未解释名词，以主险合同条款中的释义为准。 

 


